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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海巡艦查獲甲、乙、丙三艘未經許可的大陸漁船正在澎湖地區公布

之禁止水域內。甲船正以電魚方式捕魚，乙船則以正常的捕魚方式，

丙船則徘徊在海上。請分析該三船是否可論以違反《入出國及移民

法》第 74條未經許可入國？ 

二、依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規定，如有大陸船舶未經

許可進入禁止、限制水域，得予以驅離出管轄水域。請分析「驅離」

大陸船舶離開之法律性質？ 

三、依據《海岸巡防法》第 4 條掌理事項之規定，海岸巡防機關所行使

的權限與職權涉及其它主管部會、海洋委員會所屬機關的掌理事

務，請就目前的立法實務與相關學說，評析海岸巡防機關與其它部

會及海洋委員會所屬機關間的管轄權關係。 

四、何謂警察補充原則？請就日本相關海上警察之學理，評析該等原則

能否適用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之職權行使？ 


